附件一
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115年度置專業輔導人員(含偏遠地區學校)第1次甄選簡章報名表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□女
	生日
	年   月   日
	請黏貼最近6個月內
2吋正面脫帽半身彩
色照片

	通訊
地址
	郵遞區號□□□

	身分證
字  號
	
	

	
	
	聯 絡
方 式
	(H)
(O)
(手機)
	

	電子
信箱
	
	
	
	

	報考
類別
	□諮商心理師　　　　□臨床心理師

	證書名稱
	
	證書字號
	

	兼職
情形
	目前□無□有 兼任其他公職
目前□無□有 兼任其他須領有相關執照/證照始得執業之業務(請併述下方現職與經歷欄)

	學
歷
	學校名稱
	科　　系
	組　　別
	起迄年月
	證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現職
與
經歷
	服務單位
	職稱
	工作項目內容
	起訖日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考生
簽章
	(務　必　簽　章)

	資
格
審
查
	序
	報考文件(考生勿勾選，請考生依序裝訂)
	勾選
	考試委員蓋章

	
	1
	報名表（含資格審查表）
	□
	

	
	2
	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	□
	

	
	3
	專業自評表(如附件二)
	□
	

	
	4
	學校專業輔導工作理念(如附件三)
	□
	

	
	5
	志願順序表(如附件四)
	□
	

	
	6
	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	□
	

	
	7
	成績單正本
	□
	

	
	8
	專業證書影本
(○諮商心理師 ○臨床心理師)
	□
	

	
	9
	書面資料（自傳、課程時數、計畫書、學經歷等文件）
	□
	

	
	10
	同意書 (如附件五)
	□
	

	
	11
	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(如附件六)
	□
	

	
	12
	其他文件
(說明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	□
	

	審查
結果
	□符合報考資格　　　　□不符合報考資格

	考試委員初核
	
	教育處人員覆核
	







附件二
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115年度置專業輔導人員(含偏遠地區學校)第1次甄選
專業自評表
填表說明：
請在下列的項目中，以1-10分表示您自評的專業工作程度或個人狀態，10分表示完全能勝任，1分表示完全無法勝任，依此類推，並依項目概述自我狀態，謝謝！
	項目
	說明
	自評分數
（1-10分）
	概述自我狀態

	彈性
	工作及與人合作上能接受變動，彈性因應。
	
	

	正直
	能遵守工作倫理並秉持專業品格，確保個案福祉及維護中心效能。
	
	

	覺察
	清楚個人信念及優劣勢，並能理解其如何影響輔導工作。
	
	

	穩定
	能因應壓力及挫折，在工作上精確執行及主動解決問題。
	
	

	同理
	尊重差異、欣賞多元，以真誠及同理的態度對待人事物。
	
	

	開放
	面對不同想法的調和與開放態度，主動促進專業工作自我成長。
	
	



填表說明:
請在上列的項目中，以1-10分表示您自評的勝任程度或個人狀態，10分表示非常勝任，依此類推，謝謝！

附件三
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115年度置專業輔導人員(含偏遠地區學校)第1次甄選
學校專業輔導工作理念
一、從事專業輔導工作曾經遭遇的困難有那些？後來如何克服或解決？






二、要投入學校專業輔導工作，目前所具有的優勢與不足分別為何？






三、對於從事學校專業輔導工作的期待為何？






附件四
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
115年度置專業輔導人員(含偏遠地區學校)第1次甄選
志願順序表
填表說明：請依報考類別填寫志願序，本次甄選依考試總成績之高低優先選擇服務之駐區學校。
[bookmark: _Hlk199325030]類別A：心理師組
	編號
	名稱
	服務區域/駐點辦公室
(暫定)
	志願順序

	A01
	約聘(諮商/臨床)心理師
	苗栗縣全縣服務並駐點於苗栗市巨蛋體育場-南門
	

	A02
	約聘(諮商/臨床)心理師
	銅鑼鄉服務並駐點於苗栗市巨蛋體育場-南門
	

	A03
	約聘(諮商/臨床)心理師
	三灣鄉服務並駐校於頭份市蟠桃國民小學
	

	A04
	約聘(諮商/臨床)心理師
	大湖鄉服務並駐校於公館鄉開礦國民小學
	

	A05
	約聘(諮商/臨床)心理師
	獅潭鄉服務並駐校於公館鄉開礦國民小學
	




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附件五
同意書
一、本人（         ，    年    月   日生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　   ）為應徵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115年度置專業輔導人員(含偏遠地區學校)第1次甄選所需，同意  貴府申請查閱本人有無性侵害犯罪登記檔案資料。
二、本人參加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115年度置專業輔導人員(含偏遠地區學校)第1次甄選，倘應試結果獲錄取，同意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將本人姓名公告於錄取榜單，並公開於該處網站。(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)


此致
苗栗縣政府
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附件六
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一、本府〈苗栗縣政府〉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目的在於進行專輔人員甄選等相關工作，蒐集、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
二、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內文所列，包含姓名、性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照片、國籍、出生年月日、通訊住址、聯絡電話、最高學歷、相關證書登記情形、兵役情形及個人重要經歷等。
三、您同意本府因甄選專輔人員所需，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分，與您進行聯絡；並同意本府於您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四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府：(1)請求查詢或閱覽(2)製給複製本(3)請求補充或更正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(5)請求刪除。但因本府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，本府得拒絕之。
五、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府您的個人資料，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檢舉或本府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本府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、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，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
六、本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
七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府蒐集、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


□我已詳閱本同意書，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(請打勾)

報名者：               (本人簽名)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附件七
委 託 書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因事不克親自前往辦理苗栗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115年度置專業輔導人員(含偏遠地區學校)第1次甄選報到事宜，職務為　　　　　　地區□(諮商/臨床)心理師，特委託　　　　　　　君代為處理報到相關事宜。


此 致
苗栗縣政府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中華民國 年 月 日
附註：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分證（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，如駕照、護照及健保IC 卡，需於有效期限內）正本驗明身分，影本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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